
1、建 行 生 活 APP 实 名 认
证、家电购买人及补贴申领人
需为同一人。

2、参 与 活 动 的 个 人 消 费
者，每类家电商品（含不同品
种）限享补贴1件。若补贴范围
内多件商品或者与非补贴范围
内商品一起下单结算，则无法
享受政府补贴。

3、2024年9月20日至12月
31 日，通过支付立减方式享受
优惠的交易发生退货情形，消

费者实付资金应通过原支付渠
道退回，补贴资格不再返还，且
视为消费者已使用 1 次补贴名
额，无法再次领取该品类的补
贴资格。2024 年 7 月 24 日至 9
月 19 日，通过先买后补方式申
领补贴的，申请提交后不得退
货退款。确认已购家电无性能
故障等问题且不退货的，方可
参与活动申领补贴。

4、由于消费者电子设备不
支持、APP 未更新到最新版本、

卡片挂失、换卡等自身原因导
致无法享受补贴优惠的，由消
费者自行负责。

5、对使用或涉嫌使用违反
活动规则或不正当方式套取政
府补贴的商家及消费者，一经
发现，将取消活动资格，情况严
重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相
应责任。

6、本活动依据《滨州市家
电以旧换新实施细则》执行，由
滨州市商务局负责解释。参与

活动视为遵守活动规则。
（滨州市商务局）

注意事项

滨州市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咨询联系方式

实名认证：
消 费 者 下 载 建 行 生 活

APP，进行实名注册并登记，绑
定个人名下银行卡。

登录后，在首页“本地优
惠”入口或搜索“滨州家电以旧
换新”进入滨州市家电以旧换
新平台（平台于 9 月 20 日正式
上线）。

申领方式：
1. 线 下 实 体 门 店 购 新 ： 

2024 年 9 月 20 日至 12 月 31 日，
消费者进入平台线下补贴申领
入口，获取活动参与资格及订

单二维码。
在参与活动线下家电销售

企业选购补贴范围内新家电
时，获取并出示家电以旧换新
补贴券。通过建行生活 APP 核
销支付，按购买价格享受支付
立减补贴。

2. 线上平台购新：2024 年 9
月20日至12月31日，消费者进
入平台线上补贴申领入口，获
取活动参与资格及补贴资格券
码。

消费者在淘宝、京东等线
上平台，在参与活动线上家电
销售企业选购补贴范围内新家

电时，向销售企业提供补贴资
格券码，销售企业在线上平台
按补贴标准调整价格后，消费
者按购买价格享受支付立减补
贴。

3. 补录申领：2024 年 7 月
24 日至 9 月 19 日（以发票开具
日期为准），已在参与活动家电
销售企业购买补贴范围内家电
的消费者（申请人与购买人为
同一人），可补录资料申领消费
补贴。补录时间截至 2024 年
10 月 31 日，逾期未申领的视为
自动放弃。

旧家电回收：

消费者可在平台回收入口
交售旧家电。销售企业按照约
定上门服务后，核验旧家电情
况，上传回收凭证单及旧家电
照片至平台。

活动流程

滨州家电以旧换新
参与商户名单
（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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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任  斐 
  通 讯 员 王建修 

晚报讯 为进一步强化对
建筑垃圾运输的全链条、系统
化管理，有效遏制各类违法违
规行为，近日，市政府办公室
印发《滨州市主城区建筑垃圾
运输集中整治行动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围绕整治目
标、整治要求、实施步骤、保障
措施等方面，对规范化管理建
筑垃圾运输工作提出具体措
施和要求，全力营造洁净有序
的城市市容环境。

《方案》明确，此次将按照
“源头治理、过程管控、部门协
同”的总体原则，坚持全链条

管理、系统化治理的工作思
路，突出问题导向，压实属地
责任，强化部门联动，落实严
管措施，通过开展“百日攻坚”
集中整治行动，积极推进“阳
光运输”，大幅提升建筑垃圾
运输规范化管理水平。

在整治要求方面，围绕滨
城区、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区城市规划区范围内产
生建筑垃圾的工程施工（建
设）单位和建筑垃圾运输企
业、车辆等管理对象，从严查
处产生建筑垃圾的工程施工

（建设）单位和运输企业在建
筑垃圾产生、排放、运输、处置
过程中存在的各类违法违规
行为。其中，主要包括未取得

建筑垃圾处置核准，擅自从事
排放、运输、处置建筑垃圾的
行为；工程施工单位未按规定
编制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并报
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备案
的行为；运输车辆未密闭运
输，造成遗撒泄露及带泥上路
污染城市道路的行为；建筑垃
圾运输企业运输车辆不按规
定时间和路线运输的行为、未
将建筑垃圾运输至建筑垃圾
消纳场所或者核准处置地点
的行为；擅自倾倒、堆放建筑
垃圾的行为；工程施工（建设）
单位擅自将建筑垃圾交给未
取得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运
输企业或处置企业进行运输
或消纳的行为；工程施工单位

未落实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六
项措施”的行为；建筑垃圾运
输车辆非法改装、拼装、未悬
挂号牌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
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尾气排放
不达标的行为；建筑垃圾运输
车辆使用不合格油品的行为；
建筑垃圾运输行业存在的其
他违法行为。

此次集中整治行动将按照
宣传发动、全面整治和巩固提
升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其中 9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是全面整
治阶段。各职能部门将对照整
治内容和责任分工，围绕建筑
垃圾源头管理、处置核准、运输
管理、监管执法等环节，集中力
量抓好源头调查、宣传教育和

联合执法，完善建筑垃圾运输
管理执法体制，建立健全责任
体系、联管联动机制，着力提升
建筑垃圾运输监管水平。

为保障集中整治行动顺
利开展，我市成立市主城区建
筑垃圾运输集中整治工作专
班，抽调骨干力量集中办公，
通过融合部门资源，凝聚治理
合力，推动联合执法的制度
化、规范化、常态化。各相关
单位将强化信息共享，及时推
送、抄告处置核准、运输时间
及路线、在建（待建）施工工地
等信息；各执法部门将结合各
自权责，依法依规查处各类违
法违规行为，做到“有案必查、
查必有果”。

滨州开展主城区建筑垃圾运输集中整治

每人最高补贴16000元 

滨州市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来了
滨 州 市 家 电 以 旧

换新补贴来了，每人最
高 补 贴 达 16000 元 。
补贴时间自 2024 年 7
月 24 日起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补贴对象
为政策实施期内在滨
州市符合条件的家电
销售企业参与以旧换
新活动的个人消费者。
补贴资金总额控制、先
到先得、额满即止，补
贴资金首批投放 6000
万元。对个人消费者
购买2级能效或水效标
准的家电，按照产品最
终销售价格的 15% 给
予补贴，对个人消费者
购买1级能效或水效标
准的家电，按照产品最
终销售价格的 20% 给
予补贴。个人消费者
购买每类产品可补贴 1
件 ，每 件 补 贴 不 超 过
2000元。

补 贴 产 品 类 别 包
括冰箱(含冰柜、冰吧)、
洗衣机(含洗烘一体机、
干衣机)、电视（含激光
电视、智慧屏）、空调(含
风 管 机 、家 用 中 央 空
调)、电脑(限台式电脑、
笔 记 本 电 脑 、平 板 电
脑)、热水器(限电热水
器、燃气热水器、空气
能 热 水 器)、家 用 灶 具
(含集成灶)、吸油烟机
等8类家电商品。


